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管理与检验要求

一、质量的概念

质量定义：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质量”和“要求”一样也有特定对象，如：成果质量、过程质量、体系质量，质量具有广义性、时效性，相对性。
体系：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
管理体系：建立方针和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的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

2、 体系、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
体系又称系统，是由一组要素组成的，体系具有关联性、整体性

对特定对象的体系（如：管理体系）应首先建立该对象的方针和目标，然后通过建立和实施所需要的体系来实现方针和目标，一个组织的管理体系包括若干子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是其中之一构成质量管理体系的要素称过程。

三、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类型

第一方审核及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是一个组织自己或其它人员以组织的名义，对本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所进行的审核。
第二方审核是外部审核的一种，是由如顾客或由其它人员以如顾客的名义对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组织对供方的体系审核也属于此）所进行的审核。

第三方审核是外部审核的另一种，是由外部独立的组织（如认证机构/审核机构），对某一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所进行的审核。

4、 质量管理的概念

质量管理：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的活动。

在质量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活动，通常包括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以及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
质量管理方法：过程监测、旁站监理、首件检验。

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的概念是质量元素定义：说明质量的定量、定性组成部分。即成果满足规定要求和使用目的基本特性。
质量子元素定义：质量元素的组成部分，描述质量元素的一个特定方面。

五、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管理 

  （一）测绘成果为分基础测绘成果和专业测绘成果。基础测绘成果由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提供，专业测绘成果由测绘项目单位负责管理，并接受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二）基础测绘成果归国家所有，并实行有偿提供，但国家机关和公益事业项目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除外。收取的使用基础测绘成果费，应当列入预算外资金管理，并用于基础测绘和测绘管理。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的收费标准，由省物价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三）使用基础测绘成果或利用基础测绘成果建立各类地理信息系统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申请手续。使用军事部门或其他专业部门测绘成果的，应当经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向有关部门办理使用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复制、编辑、转让、转借基础测绘成果。

  （四）各测绘设计等部门使用各种载体的基础测绘成果图纸，以及在工程建设中使用的测绘资料，应当经市或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测绘资料审核，并加盖测绘资料专用章后，方可使用。
  （五）测绘资料密级的确定、变更和解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有密级的测绘成果需要公开使用的，应当经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经依法解密处理后，方可公开使用。向境外组织或个人提供本市未公开的测绘成果的，应当经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涉及国家秘密的，还应当经市保密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复制的保密测绘成果，应按原密级管理。

  （六）测绘单位完成的本市基础测绘和专业测绘成果，应当按规定在测绘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向市或县(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测绘成果的数据和图件副本；地图编制单位应当在地图出版之日起30日内汇交正式地图副本。

 （七）本单位建立的相应制度：
  1、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管理的岗位责任制度；
  2、保密测绘资料建帐、收发、保管、借用、销毁等制度；
  3、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电子文档的管理制度；
  4、测绘成果资料档案汇交的保障制度；
  5、测绘资料档案借阅使用登记和审批制度；
  6、测绘成果资料档案的安全管理措施。
 （八）本单位建立的人员机构
 1、一名领导主管测绘资料档案管理工作；
 2、建立有测绘资料档案管理机构；
 3、 有1名以上专职测绘资料档案保管人员（包括电子数据管理人员）；
 4、管理人员经过档案管理方面专门的业务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或有相应培训记录）。

 六、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档案管理
  第一条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主管全省测绘成果、档案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负责组织全省基础测绘成果以及有关专业测绘成果的接收、搜集、整理、储存和提供使用。专业测绘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专业测绘成果的管理工作。

  第二条  专业测绘部门完成的基础测绘成果以及有关专业测绘成果应按年度向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汇交下列成果目录或者副本：（一）天文测量、大地测量、卫星大地测量、重力测量的数据和图件的目录及副本；（二）航空、航天遥感测绘底片和磁带的目录；（三）地形图、普通地图、地籍图、海图及其他专题地图的目录；（四）重大工程测量项目的数据和图件目录。
  第三条  使用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或国家秘密专业测绘成果的，按国家保密法规进行管理。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确需公开使用的，必须报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批准。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的销毁，应当经使用单位的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严格进行登记、造册和监销，并向提供该成果的管理机关备案。

  第四条  各单位领取、抄录的测绘成果不得擅自复制、转让或者转借、转抄。确需复制、转让或者转借、转抄的，必须经提供该测绘成果的部门批准。复制的国家秘密测绘成果，按原密级管理。
 第五条  测绘成果实行有偿提供使用。测绘成果由提供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 标准收取使用费。

  第六条  测绘单位受委托完成的测绘成果，应于测绘成果验收合格后，按合同协议交付委托方，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复制、翻印、转让、出版。

  第七条  对外提供尚未公开的或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和专业测绘成果，须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按管理权限批准。确因工作需要，须自行携运属于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资料出境的，应当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批后，按规定向保密工作部门申办出境手续。

七、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
我省测绘成果质量管理的现状,通过这几年我省测绘行业主管部门的努力，我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管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存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不到位的情况。全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检验的工作实践来看,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组织者还是生产者对测绘成果的质量认识、质量意识等方面还有欠缺,质量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到位的环节,测绘成果的质量控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的测绘生产模式下的质量控制模式。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绘生产单位的内部质量管理,二是测绘主管部门的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管理。对于测绘生产单位来讲,质量管理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有效的测绘生产质量保证体系,确保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对于测绘主管部门而言,质量管理的目标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目标和建立起适应市场要求的质量监督机制,并逐步完善质量监管体制,使测绘成果生产运行机制合理,管理方法科学,质量行为规范。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控制的措施首先要建立（1）完备的测绘成果质量保证体系：制定质量控制计划，不断完善质量责任制，明确各部门与各个工序的任务、职责、权限、侧重点，使各项工作系统化、标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⑵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如：a 质量管理制度；b 技术经济责任制；c 测绘技术质量检查负责人责任制；d 技术质量检查机构（人员）责任制；e 测绘作业人员责任制；f 生产组织准备质量管理制度；g 生产作业过程质量管理制度；h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使用过程质量管理制度；I 质量奖惩制度。
通过建立这些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执行，就能够生产出满足用户需要的合格成果。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检验程序，首先由项目委托方书面向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站申请项目质量检验。省质监站接受委托后，编制检查验收实施方案，同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单位，对交验成果进行抽样、封存。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果应具备的验收条件①项目实施者应为具有测绘资质许可的持证单位；②所承担的项目应在测绘资质许可的范围之内，且合同金额不超过相应资质许可的项目金额范围；③项目的所有工序全部完成；④项目所使用的测绘仪器均经过授权的测绘计量器具检定机构检定，且在有效地检定周期之内。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大比例尺数字化地形图的作业流程 ：（1）接收任务；（2）资料收集；（3）技术设计；（4）基本控制测量；（5）图根控制测量；（6）碎部点采集；（7）编绘地形图；（8）资料的检查与验收；（9）技术总结；（10）提交成果。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大比例尺数字化地形图表示的基本内容：（1）数学要素：包括坐标系统、比例尺、控制点坐标。（2）地形要素：包括图幅内的各种地物、地貌要素，这是地形图要表示的主要内容。（3）注记要素：说明地形图测制状况及为方便使用地形图提供的内容，如图号、图名、比例尺、图廓坐标、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测图方法、测图日期、测绘单位、图幅接合表等。测绘地理信息大比例数字化地形图质量检验的主要内容及方法1、数学精度：采用全站仪（GPS)外业数据采集，检测平面点平面位置精度和高程注记点的高程精度；采用钢尺量距，检测地物点的相对位置精度；2、数据及结构正确性：采取内业检查方式，检查文件命名、数据组织正确性、数据格式正确性、要素分层代码的正确性；3、地理精度：采取野外巡查，检查地形图地物、地貌各要素测绘的正确性齐全性等；4、整饰质量：采取内业检查方式，检查图面的地物、地貌各要素表示的合理性等；5、附件质量：采取内业检查方式，检查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其他附件资料的正确性、完整性。
八、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抽样样本量的确定
根据批量，按GB/T24356-2009.6.1的规定执行。
	批量
	样本量

	1-20
	3

	21-40
	5

	41-60
	7

	61-80
	9

	81-100
	10

	101-120
	11

	121-140
	12

	141-160
	13

	161-180
	14

	181-200
	15

	≥201
	分批次提交，批次数应最小，各批次的批量应均匀

	当样本量小于或等于3时，样本量等于批量，为全数检查


抽样
抽样一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也可根据不同单位、时间、生产方式、困难类别等因素，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样本应分布均匀，考虑到图幅接边等特殊情况，可与相邻图幅相连抽取。

按样本量，从批量成果中提取样本，并提取单位成果的全部有关资料。下列资料按100％提取样品原件或复印件：

项目设计书、专业设计书，生产过程中的补充规定；

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检查记录；

仪器检定证书和检验资料复印件；

其他需要的文档资料。

质量评定
  目前，国家标准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评定方法：主要依据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1）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H/T 1025-2011《数字线划图（DLG）质量检验技术规程》,单位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采用错误率、中误差等指标进行质量评定。

 2)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H/T 1020-2010《1:500、1:1000、1:2000地形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单位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采用错漏分类进行质量评定。 
“数学精度”质量子元素的计算 
	0≤M≤1/3×M0
	S=100分

	1/3×M0＜M≤1/2×M0
	90分≤S＜100分

	1/2×M0＜M≤3/4×M0
	75分≤S＜90分

	3/4×M0＜M≤M0
	60分≤S＜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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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0——允许中误差的绝对值；

m1——规范或相应技术文件要求的成果中误差；

	m2——检测中误差（高精度检测时取m2=0）。

注1：M——成果中误差的绝对值。

注2：S——质量分数（分数值根据数学精度的绝对值所在区间进行内插）。


质量扣分根据GB/T 24356要求：
	差错分类
	扣分值

	A类
	42分

	B类
	12/t分

	C类
	4/t分

	D类
	1/t分

	注：一般情况下取t=1。需要进行调整时，以困难类别为原则，按《测绘生产困难类别细则》进行调整（平均困难类别t=1）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优
	S ≥90分

	良
	75分≤S＜90分

	合格
	60分≤S＜75分


在地籍测绘中地籍图应检查的内容：（1）图内要素地籍要素，包括行政界线、界址点线、街坊界、地籍号、地类、面积、使用者名称、土地等级注记。数学要素，包括图廓线、坐标格网、测量控制网、测量控制点及其注记。 地物要素，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楼层、门牌号等。 （2）图外要素图种名、图名、图号、图幅接合表、坐标系和高程系，比例尺，制图单位全称，说明注记，图例。在数字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数据库的平台建设不断信息化，在数据库建设系统中验收工作主要的内容分别为：1）数据库系统的成果和文档；2）数据库系统的硬件及网络平台；3）数据库系统的基本功能；4）数据库系统的数据体；5）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性；6）数据库系统的运行情况。生产单位在项目完成后，产生单位的检查方式各不相同，各项测绘项目完成的检查记录及检查报告的编制要明确，①各级检查记录包括问题及问题处理记录，应全面、明确、清晰且有检查人员的签字及日期，记录不能随意更改、增删； ②经检查判定的不合格成果，退回生产单位进行整改。经整改达到验收条件后，再书面向河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站提出验收申请；③验收合格后，编制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报告。
� EMBED Equatio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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